
晋能源议函〔2024〕36 号

王珍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支持建设忻保雄绿色能源经济廊道的

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主

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强化与京津冀联动发展，推动忻保雄

绿色能源廊道建设。忻州市是我省绿色能源大市，发展新能源产

业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省能源局积极支

持忻州市风电、光伏发电及新能源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忻州市全力打造培育形成初具规模的新能源产业集

群。一道新能源科技（忻州）有限公司总投资 60 亿元建设 14GW

光伏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已投产，满产后将形成年产值 160 亿元。

在单晶硅棒环节，江西沐邦高科总投资 40 亿元的 20GW 单晶硅拉

棒项目正在开工筹建中，预计达产后将形成年产值 80 亿元。在

储能电池环节，山西新能汇通双碳产业园有限公司一期 2.5 万吨

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项目预计今年投产，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产值

10 亿元。截至 2024 年 4 月底，忻州市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



到 1093.78 万千瓦、占比 59.17%，其中风电 527.61 万千瓦、占

比 28.54%，光伏 260.4 万千瓦、占比 14.09%。

一、在新能源指标方面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十四五”期间，风光发电进入平

价（无补贴）时代、跃升式发展阶段，国家政策调整为考核各省

年度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全社会用电量中可再生能源电量

占比），各省据此确定本省年度最小新增风电光伏装机规模。近

几年，省能源局综合考虑电网消纳能力、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

重目标等因素，制定风光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建设工作方案，逐

年组织有序发展。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优化营商环境，着力破除新能源及抽

水蓄能开发领域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清理影响生产

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做

法，国家在 2023 年开展了新能源及抽水蓄能开发领域不当市场

干预行为专项整治。根据全国统一大市建设有关要求，目前无法

以行政手段配置新能源建设指标。

二、在能耗指标方面

一是调整能耗指标政策。2021 年底以来，国家实行“严格

控制能耗强度，合理控制能耗总量”，不再向各省下达能耗总量

控制目标的能耗双控制度。按照国家对能耗双控的最新要求，我



省也紧跟国家政策要求，不再向各市下达能耗总量控制目标，所

谓“能耗指标”的概念并不存在。

二是优化项目能耗替代政策。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通知》（厅字〔2021〕

12 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山西省坚决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厅字〔2021〕49 号）、省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关于印发〈山西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试行

版）〉的通知》（晋发改资环发〔2022〕428 号）、省能源局《关

于进一步优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工作的通知》（晋能源

节能发〔2022〕335 号）要求，新上产能饱和的“两高”项目用

能需满足能耗替代要求。数据中心、储能、现代煤化工项目不属

于我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无需实施能耗替代。

三是全力做好能耗要素保障。我们对有关政策进行了一系列

调整，实施分类节能审查措施，对重点培育的产业项目，实行先

进性审批和标杆性审批；细化能耗替代范围，将实施能耗替代的

项目范围精准确定为产能饱和的“两高”项目；创新能耗替代模

式，增加“存量替代、节约替代、奖励替代”等多种能耗替代方

式，将年度节约的能耗量全部返还各市用于重大项目的能耗替

代，破解能耗替代难题。

三、在外送通道建设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已建河曲-保定 500 千伏通道作用。“西电东



送”通道调整工程将于 2024 年建设完成。届时，原河曲—保定

500 千伏通道变为“点对网”外送通道，神头二电厂 3 号、4 号

机组（2×50 万千瓦）、宁武电厂（2×35 万千瓦）、崇福电厂（2

×35 万千瓦），共计 240 万千瓦电源将直接送入河北保定。

二是加快谋划忻州到保定 500 千伏北、南两通道建设。按照

国家能源局《“十五五”能源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国能发规划

〔2024〕28 号）有关工作安排，2024 年年底前组织开展前期重

大问题研究，形成国家综合能源规划及分领域能源规划基本思

路。根据山西省电力平衡分析结论，“十五五”期间我省电力平

衡存在较大缺口。鉴于外送通道规划布局的决策权在国家，省能

源局将按照国家统一安排和要求，在确保省内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常规电源和新能源发展实际，积极开展新增

外送通道论证工作，争取忻州到保定外送通道纳入国家规划。

三、在提升太行山区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

为提升太行山区新能源并网消纳能力，省能源局着力完善网

架结构，持续加大变电站规划布点力度，积极推动电力基础设施

建设。一是积极开展项目纳规工作，将古城、五台山等 2 座 110

千伏变电站纳入我省“十四五”电网规划。二是加快推动项目建

设，推进在建的220千伏蒋坊输变电工程及110千伏接续线工程。

项目建成后将为县城城区、五台山景区新能源并网提供容量支

撑。



非常感谢您关心支持我们工作！您的建议我们也会在今后工

作中继续予以关注。

山西省能源局

2024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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